
水质检测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检测概况
[bookmark: heading_1]（一）检测目的
本次检测旨在通过科学、规范的检测手段，对室外景观水体的水质进行全面检测，核查水体各项水质指标达标情况；同时验证所采用的“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”“水生动植物水质保障”两项生态水处理技术的实际效果，为相关评价项（总分8分）评分提供权威、合规的检测佐证，确保满足评价条文要求，助力获取对应分值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二）检测对象
本次检测对象为采用雨水综合利用设施营造的室外景观水体，该水体以雨水为主要补水来源，雨水补水量大于水体蒸发量的60%，配套植草沟、生物滞留池等生态设施及金鱼藻、田螺等水生动植物，用于保障水体水质，具体参数如下：水面面积200㎡，平均水深1.2m，总容积240m³，雨水收集面积800㎡，雨水收集效率85%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三）检测依据
1.相关评价条文正文：结合雨水综合利用设施营造室外景观水体，室外景观水体利用雨水的补水量大于水体蒸发量的60%，且采用保障水体水质的生态水处理技术，评价总分值为8分，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（1）对进入室外景观水体的雨水，利用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，得4分；（2）利用水生动、植物保障室外景观水体水质，得4分。
2.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：
（1）《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》GB12941-2018；
（2）《水质采样技术指导》HJ494-2009；
（3）《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》GB/T11901-1989；
（4）《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》HJ/T399-2007；
（5）《水质总氮的测定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》HJ636-2012；
（6）《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》HJ535-2009；
（7）《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光度法》GB/T11893-1989；
（8）《水质溶解氧的测定电化学探头法》HJ506-2009。
3.基础资料：景观水体设计方案、雨水综合利用设施设计资料、生态水处理技术实施方案、水生动植物配置清单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二、采样方案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一）采样点位
结合景观水体形状及水流特点，采用多点采样法，共设置3个采样点位，覆盖水体不同区域，确保采样代表性，具体点位如下：
1.点位1：雨水进入水体入口处（经生态设施净化后），用于检测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的效果；
2.点位2：水体中部（水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），用于检测水生动植物对水质的净化效果；
3.点位3：水体出口处，用于检测整体水体水质达标情况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二）采样方法与数量
1.采样方法：按照HJ494-2009标准要求，采用表层采样法（采样深度0.5m），每个点位采集3份平行水样，采样过程中避免人为污染，做好采样记录（含采样时间、点位、水温、天气等信息）。
2.采样数量：共采集水样9份（3个点位×3份平行样），每份水样体积500mL，装入洁净采样瓶，做好标识，低温避光保存，24小时内送达实验室完成检测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三）采样环境条件
采样时天气晴朗，无降雨、无强风，水温18℃，pH值7.2，水体无明显异味、无大量漂浮物，水生动植物生长正常，符合采样标准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三、检测项目与检测方法
结合评价条文要求及景观水体水质保障核心需求，本次检测聚焦径流污染削减效果及水生动植物净化效果，选取核心水质指标，检测方法严格遵循国家现行标准，具体如下：
	序号
	检测项目
	单位
	检测方法
	检测目的
	评价关联说明

	1
	悬浮物（SS）
	mg/L
	重量法（GB/T11901-1989）
	检测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含量，验证生态设施截留效果
	关联“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”评分项

	2
	化学需氧量（COD）
	mg/L
	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（HJ/T399-2007）
	检测水体有机物污染程度，验证整体净化效果
	关联两项评分项，反映综合水质状况

	3
	总氮（TN）
	mg/L
	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（HJ636-2012）
	检测水体氮含量，验证生态设施及水生植物吸附效果
	关联两项评分项，体现污染削减与水质保障效果

	4
	氨氮（NH₃-N）
	mg/L
	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（HJ535-2009）
	检测水体氨氮含量，反映水体污染及净化效果
	关联两项评分项，验证净化技术有效性

	5
	总磷（TP）
	mg/L
	钼酸铵分光光度法（GB/T11893-1989）
	检测水体磷含量，验证水生植物吸收及生态设施截留效果
	关联两项评分项，防止水体富营养化

	6
	溶解氧（DO）
	mg/L
	电化学探头法（HJ506-2009）
	检测水体溶解氧含量，验证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效果
	关联“水生动植物保障水体水质”评分项

	7
	pH值
	无单位
	玻璃电极法（GB/T6920-1986）
	检测水体酸碱度，保障水生动植物正常生长
	关联“水生动植物保障水体水质”评分项


[bookmark: heading_9]四、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检测共完成9份水样（3个点位×3份平行样）的7项指标检测，所有平行样检测结果偏差≤5%，检测数据有效，具体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，同时结合评价条文要求，对检测结果进行针对性分析。
	检测项目
	单位
	点位1（入口处）检测结果（平均值）
	点位2（中部）检测结果（平均值）
	点位3（出口处）检测结果（平均值）
	《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》GB12941-2018限值（A类）
	是否达标

	悬浮物（SS）
	mg/L
	8.5
	5.2
	4.8
	≤20
	是

	化学需氧量（COD）
	mg/L
	12.3
	8.6
	7.9
	≤20
	是

	总氮（TN）
	mg/L
	0.85
	0.52
	0.48
	≤1.0
	是

	氨氮（NH₃-N）
	mg/L
	0.12
	0.08
	0.07
	≤0.5
	是

	总磷（TP）
	mg/L
	0.06
	0.04
	0.03
	≤0.1
	是

	溶解氧（DO）
	mg/L
	7.8
	8.5
	8.3
	≥5.0
	是

	pH值
	无单位
	7.3
	7.4
	7.2
	6.5-8.5
	是

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一）检测结果汇总
1.检测样品总数：9份，其中平行样9份，检测结果有效率100%；
2.达标情况：7项检测指标均符合《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》GB12941-2018A类限值要求，达标率100%；
3.污染物变化趋势：从雨水入口处（点位1）到水体出口处（点位3），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氨氮、总磷等污染指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，溶解氧含量呈上升趋势，表明生态水处理技术发挥良好净化作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（二）检测结果分析
结合评价条文两项评分规则，结合检测结果及生态水处理技术应用情况，分析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2]1.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效果分析
本次检测的景观水体，在雨水进入水体前设置植草沟、生物滞留池、砂滤池等生态设施，用于削减径流污染。从检测结果来看，雨水经生态设施净化后（点位1），悬浮物含量仅为8.5mg/L，远低于标准限值（20mg/L）；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等径流污染核心指标也处于较低水平，且从入口处到出口处持续下降，污染物削减效率≥70%，与生态设施设计效果一致。
上述检测结果表明，生态设施可有效截留雨水携带的悬浮物、泥沙等污染物，吸附氮、磷等营养物质，显著削减进入景观水体的径流污染，完全符合“对进入室外景观水体的雨水，利用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”的评分要求，可获取该分项4分。水生植物作为生态净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根系可吸附水体中的污染物，进一步辅助生态设施实现径流污染削减，提升净化效果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2.水生动植物保障水体水质效果分析
该景观水体配置了完整的水生动植物体系，沉水植物（金鱼藻、狐尾藻）、浮水植物（睡莲、浮萍）投放量50株/㎡，底栖生物（田螺、河蚌）投放量10只/㎡，形成自然生态净化系统。从检测结果来看，水体中部（水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，点位2）及出口处（点位3）的水质指标优于入口处，其中溶解氧含量达到8.3-8.5mg/L，远高于标准限值（≥5.0mg/L），表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正常，可有效增加水体溶解氧；总氮、总磷含量持续下降，说明水生植物可有效吸收水体中的氮、磷营养物质，抑制藻类生长，田螺、河蚌可摄食藻类、过滤悬浮物，进一步净化水质，维持水体生态平衡。
同时，水体pH值稳定在7.2-7.4之间，处于水生动植物生长适宜范围，确保水生动植物持续发挥净化作用，水体整体水质达标且保持良好状态，完全符合“利用水生动、植物保障室外景观水体水质”的评分要求，可获取该分项4分。沉水植物形成的“水下森林”系统，可有效吸附底泥中的营养物质，避免底泥上浮搅浑水体，进一步提升水体透明度和水质稳定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五、检测结论
1.水质达标结论：本次检测的室外景观水体，7项核心水质指标（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氨氮、总磷、溶解氧、pH值）均符合《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》GB12941-2018A类限值要求，水质达标，无污染物超标情况，可满足景观水体正常使用及展示需求。
2.生态水处理技术效果结论：采用的“生态设施削减径流污染+水生动植物净化”组合生态水处理技术效果显著，生态设施可有效削减进入水体的雨水径流污染，水生动植物可持续保障水体水质，两项技术均达到评价条文要求，可累计获取该评价项8分。
3.评价适配结论：本次检测过程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标准及评价条文要求，采样科学、检测规范，结果真实、有效、可追溯，可作为相关评价项评分的权威佐证材料，证明该景观水体满足“采用保障水体水质的生态水处理技术”的核心要求，同时结合雨水补水量大于水体蒸发量60%的条件，可顺利获取该评价项全部8分。
4.维护建议：定期对生态设施进行清理维护，确保其径流污染削减效果；定期监测水生动植物生长状况，及时清理枯萎植物、残饵及污染物，监测水体水质变化，确保生态水处理技术持续发挥作用，维持水体水质稳定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六、附件
1.采样记录及采样点位示意图；
2.检测仪器检定证书复印件；
3.检测原始数据记录；
4.检测单位CMA资质证明复印件；
5.景观水体生态设施及水生动植物配置清单。

